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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

2024年，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法治建设工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本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市农业农村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始终，持续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一是加强法治建设统筹谋划。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通过召开党组会议、专题会议等方式，及时传达学习法治政府建设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精神，及时研究解决各项工作问题。二是强化法治建设责任落实。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局党政主要领导就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进行述职述廉，切实将述职述廉效果转化为实际工作成果。三是抓好法治建设“关键少数”。认真落实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用法制度，制定局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全年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班子会议开展集中学法等8次，举办民法典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专题法治讲座2次，到函谷关修德养廉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1次。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法治建设工作机制。成立了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重点任务，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确保法治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二）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法治意识。一是组织专题培训。定期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参加法治专题培训，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和甘棠政务“学考云”等新媒体平台，加强线上普法宣传，定期发布农业法律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等内容，增强普法宣传的时效性和覆盖面。二是开展多样化普法活动。结合春耕备耕、农业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行业管理、“3·15”消费者权益日、3月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4·15”国家安全教育日、三夏生产、禁渔期普法宣传、“6·14”信用宣传日、“6·16”安全生产宣传日、6月安全生产宣传月、食品安全宣传周、12·4宪法宣传周等活动，组织开展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的解读，大力开展农业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累计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0余人次。三是积极开展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完成13个乡镇600户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的法治意识，发挥其在农村法治宣传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形成广大农民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农村法治氛围，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三）严格规范执法，提升执法水平。一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各类执法培训4次，累计培训200人次，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严格落实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考核，确保执法人员依法履职。二是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范执法流程，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通过政府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信息，实现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率达到100%。全年共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875家次，种子、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检150批次，查处农业行政违法案件33起,无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三是加强执法监督。定期开展执法案件评查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设立举报投诉电话，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及时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有案必查、查必有果。
（四）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一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公示行政执法权力与服务事项；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告知制度，及时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等相关信息，并随时进行动态调整。二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配置执法记录仪，对执法过程进行全过程记录；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重点对执法检查、执法过程等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三是严格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四是认真执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明确责任主体，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全面提升执法效能。
[bookmark: _GoBack]（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积极采取多方面举措，加快服务型机关建设，提升服务农业企业服务市场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一是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对每一项权责事项进行认真审核，经进行认真梳理，我局明确权责清单事项211项。二是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制定《2024年度灵宝市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制度抽查事项11项，其中内部抽查计划4项，部门联合抽查计划7项，事项条数23条，检查门店30余家。三是推进互联网+监管。动态认领省库、国库中监管事项目录，然后编制好检查实施清单，共计完成互联网监管+事项59条（其中行政许可30条、行政处罚27条，行政强制1条，其他职权1条）。四是推进政务服务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等服务管理制度。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服务指南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做到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面推进政务服务、网上办和掌上办。目前政务服务共46项88个业务，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共办理行政许可案件9976件（其中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9118件，占比91.40%），服务对象满意率100%。五是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公平竞争审查100%覆盖，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专项清理，不存在滥用行政权力、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的现象。六是做好两书同达工作。按照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告知行政处罚案件的信用修复程序，引导其通过积极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及时申请信用修复的方式，缩短违法失信信息的公示和影响期限，减轻负面影响。我局33起行政处罚案件均已落实两书同达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三、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农民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和理解度还不够高，法治宣传教育方式方法还需不断创新和改进。
（二）执法力量相对薄弱。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农村领域执法任务日益繁重，但执法人员数量相对不足，执法装备和技术手段还不能完全满足执法工作需要。
（三）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在农业农村领域一些综合性执法工作中，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还不够紧密，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执法衔接不顺畅等问题。
四、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初步安排
（一）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开展精准化、个性化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加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氛围。
（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执法保障。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执法装备配备，提升执法技术水平，为执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三）进一步完善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常态化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共同维护农业农村领域的良好秩序。

